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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

民 事 裁 定 书 

（2022）沪 03破 123号之四 

申请人：欧凌家具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管理人。 

2022 年 12 月 15日，欧凌家具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欧凌公司）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管理人接受指定后，仅接

管到债务人银行存款人民币 2,468.20元（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），

而经过法院裁定确认的无异议债权总额为 1,593,245.30 元，已资

不抵债。欧凌公司现有资产也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，亦无财产可

供分配。故请求本院终结欧凌公司破产程序。 

本院认为，根据管理人依法开展的对债务人履职调查，管理

人制作的追究股东出资责任的诉讼议案已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

过，管理人已提起该诉讼，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已立案受理。欧凌

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、无财产可供分配债权人，该情况

已通报全体债权人。如破产程序终结后，发现破产人有应当追回

的财产，或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，可依据债权人会议表决

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、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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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结欧凌家具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审 判 长   王益平 

审 判 员   姚 磊 

审 判 员   王冰如 
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

法 官 助 理 

石 峰 

    

书 记 员   
    



 

 - 3 - 

 

附：相关法律条文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 

第四十三条 

…… 

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，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

产程序。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，并

予以公告。 

第一百二十条 破产人无财产可供分配的，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

裁定终结破产程序。 

…… 


